
《关于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完善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根据国家、省有关文件精神，我局牵头草拟了《关于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及必要性
省医保局下发了《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的通知》（粤医保规〔2025〕5号），明确要求各市可在省规定的最高限价范围内，根据公立医疗机构的不同等级分档次定价，制定具体政府指导价。据了解，全省各地市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已按卫生健康部门审批级别进行分档次定价。为改变我市公立医疗机构现行四个医疗服务项目价区的现状，完善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和省内各地市做法保持一致，体现患者付费公平性原则，进一步保障基金安全规范运行，拟明确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根据公立医疗机构级别分档次定价。
二、制定文件依据
（一）《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的通知》（粤医保规〔2025〕5号）
（二）《关于调整江门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江价〔2008〕246号）
三、实施范围和内容说明
（一）实施范围。实施范围为全市公立医疗机构，非公立医疗机构按定点协议有关约定执行。
（二）分档次定价总体原则。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明确根据公立医疗机构级别分档次定价，公立医疗机构级别统一以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审批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的级别信息为准。对于新制定价格并设置价差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根据江价〔2008〕246号文有关规定，三级、二级、一级及以下（含未定级）公立医疗机构按5%设置级别间价差。
（三）新旧定价档次衔接。原定价档次（城市公立三级医院，城市公立二级医院，县级公立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则上逐步不再执行，将按新定价原则过渡衔接。定价档次的调整是指定价档次名称的调整，同时各公立医疗机构应根据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的级别信息对标执行相应级别定价，暂不涉及具体价格的调整。具体为：
1.城市公立三级医院定价档次调整为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档次。
2.城市公立二级医院定价档次调整为二级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档次。
3.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价档次调整为一级及以下（含未定级）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档次。
4.由于我市原城市公立二级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定价档次存在不同定价的医疗服务项目，因此，县级公立医院定价档次在国家和省立项指南全部落地前暂保持不变。原定价按县级公立医院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价档次且现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的级别为二级的公立医疗机构，其定价暂按或可调整按县级公立医院定价档次。国家和省立项指南全部落地且待省规范整合全部医疗服务项目后，即县级公立医院定价档次定价已与二级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档次定价基本一致后，县级公立医院定价档次自然合并统一过渡调整为二级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档次，届时原则上不再保留县级公立医院定价档次。
[bookmark: _GoBack]（四）医保定点规定衔接。由于2026年医保待遇标准已公布，且参保人已完成普通门诊选点，为保持待遇政策平稳执行，定点医疗机构结算级别（包括待遇报销、普通门诊选点等）暂按现行标准保持不变，有关调整由市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发文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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